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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江门市 2026 年科技支撑“百千万工程”
项目申报指南

专题一：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重点派驻任务

1.研究内容

围绕完善我市农业科技社会化服务体系，持续推动 48 个广

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下乡服务我市 4 个县（市）的 48 个乡

镇，开展组团式科技帮扶。依托农村科技特派员驻镇帮镇扶村工

作，以乡村产业需求为导向，开展多方位科技服务的对接帮扶，

推广一批农业新品种，转化一批农业农村适用技术，开发一批农

业新产品，以科技创新助力镇村新产业、新业态发展壮大，推动

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。

2.申报条件要求

（1）项目申报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为派驻我市 4 个县（市）

的 48个乡镇广东省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的牵头单位和负责人。

（2）项目申报书应明确具体的成员分工、本年度工作内容

和工作目标，有量化的绩效指标和预期取得的成效。

（3）项目负责人牵头负责特派员团队项目任务的实施，做

好本年度服务时限的统筹安排，日常管理中建立必要的工作台

账。

（4）项目申报单位、对接帮扶镇、所在县（市）科技主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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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门需对项目申报书中结对帮扶工作任务及目标、资金使用进行

审核把关并盖章推荐。

（5）项目申报单位要根据特派员团队的工作需求科学合理

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资金使用须符合广东省、江门市科技项目经

费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专款专用。

3.申报材料要求

（1）项目申请书，项目名称应与省科技厅公示项目名称保

持一致，并在项目名称后括号标注 2026 年度。

（2）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法人证书扫描件。

（3）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与对接帮扶镇签订的广东省农村

科技特派员帮扶工作协议书等。

（4）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重点派驻任务三年行动方案。

（5）上一年度工作情况及成效、资金使用情况。

（6）学历、职称等其他符合申报条件的证明材料。

4.支持方式与强度

事前资助，定向支持，实行“包干制”，符合科技项目经费使用

方向；8万元/项，支持 48项。

专题二：“百千万工程”专业镇培育建设

1.研究内容

围绕建设“百千万工程”专业镇，推动专业镇技术创新与转

型升级，聚焦创新主体培育、关键技术攻关、创新平台建设、技

术成果转化、人才引进培养等开展各项建设工作，致力培育成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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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导产业突出、集聚程度高、专业化分工协作强、产品技术创新

活跃、辐射带动效应明显的创新强镇。

2.申报条件要求

（1）申报单位应为我市纳入“百千万工程”第三批专业镇

建设名单的乡镇人民政府。

（2）项目应围绕专业镇建设重点任务，凝练具体项目，如

“揭榜挂帅”关键技术攻关、科技创新平台建设、公共服务平台

建设、技术成果转化及应用示范、科普基地建设等，要求明确建

设期内总体和每年度工作内容、工作目标和量化的绩效指标、预

期取得的成效。

（3）项目申报单位要根据创新型专业镇建设的工作需求科

学合理编制资金使用计划，资金使用须符合广东省、江门市科技

项目经费管理的有关规定，专款专用。

3.申报材料要求

（1）项目申请书及可行性报告，须包括明确的年度工作任

务、详细的实施计划、资金使用计划、人员及合作保障条件等。

（2）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法人证书扫描件。

（3）现阶段正在实施或下一步计划实施的创新型专业镇发

展规划。

（4）有参与单位的，需提供项目参与各方的项目合作协议。

（5）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4.支持方式与强度

事前资助，定向支持；不超过 100 万元/项，支持 3 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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专题三：科技创新能力提升专项

1.研究内容

围绕我市科技创新能力提升，聚焦产业发展科技需求，坚持

市场导向、需求导向，推动具有较大转化潜力和应用价值的新品

种、新技术、新产品、新服务等在县镇村转化应用和产业化示范

推广。通过项目实施，推动一批科技成果“入县达镇”，有效解

决当地产业共性科技问题和生产实践难题，示范带动产业提质增

效，塑造产业发展新优势，惠及民生福祉，加快形成一批科技助

力“百千万工程”示范性帮扶成果。

2.申报条件要求

（1）项目申报单位须为在我市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

业、高校或科研机构等。

（2）鼓励企业、高校、科研机构组建创新联合体共同申报，

鼓励项目成果跨县镇转化应用，突出成果转化的示范带动效益。

项目内容应对成果转化范围和预期效益设定明确的考核指标。

（3）项目应已纳入我市 2026 年科技支撑“百千万工程”项

目推荐入库项目范围，具体入库项目见附件 3。

（4）项目申报应认真做好经费预算，按实申报。申报项目

根据实际需要匹配必要的自筹经费投入，企业牵头申报的项目自

筹经费不少于申请财政经费额度，并作为立项资助的考量指标。

在财政资金分配方面，各单位所分得资金应与所承担任务量相适

配，其中牵头单位原则上应分配最大的财政资金份额，市外企业

不参与分配财政资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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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申报材料要求

（1）项目申请书及可行性报告，须包括明确的年度工作任

务、详细的实施计划、资金使用计划、人员及合作保障条件等。

项目申请书中项目单位、人员、技术指标、经济效益等原则上需

与入库申报书保持一致。

（2）组织机构代码证或法人证书扫描件。

（3）有参与单位的，需提供项目参与各方的项目合作协议。

（4）符合申报条件的其他证明材料。

4.支持方式与强度

事前资助，择优支持；不超过 30 万元/项，支持不超过 10

项。最终立项支持金额低于申报金额的，项目自筹资金、技术指

标、经济效益等内容不得调减。


